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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111學年度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1年9月17日（星期六）下午2時0分 

貳、開會地點：老松國民小學大辦公室 

參、主席：黃會長眉滋            紀錄：黃崇源 

肆、主席致詞：略。 

伍、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校長黎季昊、教務主任柯怡安、學務主任江信億、總務主任周明毅、

輔導主任張瓈文、許慶堂老師、蔡佩格老師。 

陸、報告出席人數： 

應到49人；實到45人（含委託書8人），已達本會章程超過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一始
得開會之規定。 

柒、校長致詞：略。 

捌、確認本會各項章程和辦法： 

本會組織章程、選舉罷免辦法、財務處理辦法、志工組織運作辦法、議事規則、

各項活動補助及獎勵辦法、冷氣基金管理及使用辦法等無修正之必要。 

玖、提案討論 

案由一：110學年度學生家長會財務決算，提請審議。 

說	 明：110學年度家長會財務決算表業經擬妥，如附件會務報告手冊所示。 

決	 議：44票過半數通過。 
 

案由二： 111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提請審議。 

說	 明： 

一、111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詳如附件會務報告手冊所示。 

二、111學年度家長會經費預算詳如附件會務報告手冊所示。 

三、按本會「組織章程」第七條規定，家長會預算須提交會員代表大

會審議。 

四、為使 111 學年度預算使用更切合實際，提請大會同意授權 111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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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家長委員會得在總預算額度內酌予調整，並經家長委員會決

議後執行之。 

決	 議：41票過半數通過。 
 

案由三：辦理學生家長會經費和清潔基金對外公開募捐活動，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按本會「組織章程」第二十條規定，家長會非經會員代表大會決

議，不得對外募款。 

二、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17條規定，不得
強迫，亦不得要求定額捐款，製作募款通知單時，應於通知文內

或通知單空白清楚敘明「自由樂捐、不強迫捐款」，並應由家長

會妥為向全校家長說明募集款項之目的、募款方式及支用用途等

事項。 

三、為利捐募款收取、開立收款收據及金額統計作業，並保護捐款資

料，家長會應將填有捐款金額、捐款人姓名及捐款人姓名公開意

願之回條置於空白信封內，以達帳務確實登載及公開原則，避免

家長疑慮。 

決	 議：42票過半數通過。 

拾、推舉選監人員：5人（含學校人員代表1人） 

選務人員‧唱票‧家長代表‧5年2班‧黃崇源 

選務人員‧唱票‧家長代表‧6年2班‧許淑婷 

選務人員‧計票‧家長代表‧6年1班‧王琳惠 

選務人員‧計票‧家長代表‧6年2班‧葉志斌 

監票人員‧監票‧學校代表‧張瓈文主任 

拾壹、選舉會務人員 

一、家長委員及候補委員（依照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及選舉罷免辦法辦理） 

（一）家長委員班級、姓名及得票數如下（依照票數高低排列）： 

1. 特教委員‧5年2班‧黃崇源‧得票數40票。 

2.  特教委員‧2年1班‧張玉璇‧得票數30票。 

3.  幼教委員‧星星班‧鄭翔瑋‧得票數34票。 

4.  幼教委員‧寶貝班‧林宣利‧得票數34票。 



第3頁，共6頁 

5.  原住民委員‧2年3班‧李欣柔‧得票數31票。 

6.  3年1班‧喬怡佳‧得票數44票。 

7.  3年1班‧陳曉嵐‧得票數42票。 

8.  5年3班‧陳燕菁‧得票數42票。 

9. 5年2班‧李青芬‧得票數41票。 

10. 1年4班‧方彥博‧得票數40票。 

11. 2年4班‧羅芝洪‧得票數40票。 

12. 6年2班‧許淑婷‧得票數40票。 

13. 6年3班‧周碧文‧得票數40票。 

14. 6年3班‧羅玉玲‧得票數40票。 

15. 1年1班‧林欣玫‧得票數39票。 

16. 2年2班‧劉靜純‧得票數39票。 

17. 4年2班‧陳建維‧得票數39票。 

18. 6年1班‧李珮萱‧得票數38票。 

19. 5年4班‧趙雅芸‧得票數36票。 

20.  4年2班‧王品勻‧得票數35票。 

21. 4年1班‧甘志文‧得票數34票。 

22. 1年1班‧巴慧鳳‧得票數33票。 

23. 2年3班‧李育逢‧得票數31票。 

24. 5年4班‧余小梅‧得票數31票。 

25. 3年2班‧李鳳芹‧得票數30票。 

（二）候補家長委員班級、姓名及得票數如下： 

1.  4年3班‧江美玲‧得票數15票。 

2.  6年2班‧葉志斌‧得票數15票。 

3.  3年3班‧趙建翔‧得票數12票。 

二、會長1人 

5年2班‧黃崇源‧得票數39票。 

三、副會長5人（依照票數高低排列） 

1. 3年1班‧喬怡佳‧得票數40票。 

2. 6年1班‧李珮萱‧得票數37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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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年2班‧李青芬‧得票數34票。 

4. 1年1班‧林欣玫‧得票數31票。 

5. 2年2班‧劉靜純‧得票數31票。 

拾貳、臨時提案 

案由：家長參與學校依法令必須參加之各種委員會之代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應推選參與各種委員會之代表。 

二、不得授權家長委員會或其他會議選派。 

決議：如下表所示，42票過半數通過。 
會議名稱 姓名 職稱 候補代表 備註 

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代表 黃崇源 會長   

校務會議 
（含會長、副會長、常委） 

黃崇源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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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常委 

林欣玫 副會長  

劉靜純 副會長  

喬怡佳 副會長  

李青芬 副會長  

李珮萱 副會長  

陳曉嵐 常務委員  

陳燕菁 常務委員  

許淑婷 常務委員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黃崇源 會長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含會長和低、中、高年級各一名） 

黃崇源 會長  

 
林欣玫 副會長  

江美玲 家長委員  

陳燕菁 常務委員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許淑婷 常務委員  

 黃崇源 會長  

王琳惠 班級代表  

教科書圖書選用委員會 
（各領域組別至少一名班級家長代表） 

趙雅芸 家長委員  語文 

黃崇源 會長  英文 

林欣玫 副會長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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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姓名 職稱 候補代表 備註 

陳曉嵐 常務委員  自然 

巴慧鳳 家長委員  社會 

陳燕菁 常務委員  健體 

羅芝洪 家長委員  藝術 

王品勻 家長委員  綜合 

午餐供應委員會 

喬怡佳 副會長  

 

陳曉嵐 常務委員  

陳建維 家長委員  

李青芬 副會長  

劉靜純 副會長  

學生獎懲委員會 

李育逢 家長委員  

 李欣柔 家長委員  

方彥博 家長委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會長及至少一名女性班級家長代表） 

黃崇源 會長  
 

許淑婷 常務委員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至少一名特教生家長班級家長代表） 

黃崇源 會長  
 

巴慧鳳 家長委員  

畢業旅行/畢業紀念冊評選委員會 
（五、六年級班級家長代表） 

張珈 家長委員  

 

李青芬 副會長  

陳燕菁 常務委員  

趙雅芸 家長委員  

王琳惠 班級代表  

葉志斌 班級代表  

周碧文 家長委員  

體育表演會/園遊會籌備委員會 
（會長、副會長） 

黃崇源 會長  

 

林欣玫 副會長  

劉靜純 副會長  

喬怡佳 副會長  

李青芬 副會長  

李珮萱 副會長  

中途輟學生鑑定安置輔導小組 黃崇源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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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姓名 職稱 候補代表 備註 

編班委員會 黃崇源 會長   

市長獎評選委員會 
（不宜六年級班級家長代表） 

林欣玫 副會長  

 王品勻 家長委員  

陳燕菁 常務委員  

家庭教育委員會 

黃崇源 會長  

 

巴慧鳳 家長委員  

張玉璇	 家長委員  

李青芬	 副會長  

李鳳芹	 家長委員  

陳建維	 家長委員  

方彥博	 家長委員  

陳燕菁	 常務委員  

社團發展委員會 

劉靜純	 副會長  

 

喬怡佳	 副會長  

李欣柔	 家長委員  

陳建維	 家長委員  

陳曉嵐	 常務委員  

李鳳芹	 家長委員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黃崇源	 會長   

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 黃崇源	 會長   

冷氣採購安裝暨維保管理委員會 
（含會長、副會長、常委） 

黃崇源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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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玫	 副會長  

劉靜純	 副會長  

喬怡佳	 副會長  

李青芬	 副會長  

李珮萱	 副會長  

陳曉嵐	 常務委員  

陳燕菁	 常務委員  

許淑婷	 常務委員  

 

拾參、散會：下午5時0分。 


